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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工信发〔2020〕 68号

美于报送2020年度泰州市工艺美术

中级专业投术资格考核认定材料的通知

各市(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,泰州医药高

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,各有关单位‥

根据《关于开展企业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 (泰职办【2020】5号)有关要求,企业急需紧

缺人才在相应技术岗位工作中取得的业绩、成果和贡献高于现行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相关要求,并得到社会和业内的认可,

但因学历、资历等原因不能正常申报中级职称的人员可申请相应

系列(专业)中级职称的考核认定,参加考核认定的,其继续教

育公需科目不作硬性要求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申报人员需符合《泰州市工艺美术专业中级职称考核认定条



件》 (详见附件)。

二、申报认定考核所需材料及事项

1.请于8月31曰前登录泰州市职称网“泰州市专业技术人才

职称服务平台” ( http:∥rsj.taizhou.gov.cn/co「/CO「34005/) ,按

单位属地进行注册填报, 《泰州市企业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

核认定申报表》一式两份(通过申报系统打印) 。个人代表性、

标志性成果须有本行业领域有影响力的两名副高级以上专家撰

写推荐意见(即表中《推荐意见》一、二),意见内容在申报时

录入, 《申报表》打印出来后由推荐专家签字0

2.《考核认定人员情况简介表》 (系统导出, A3纸打印,推

荐意见栏单位要签署意见并盖章) 1份0

3.《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》 (系统导出,需申报人

签名)l份0

4.身份证复印件、各项证书复印件0

5.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、聘书(或单位任职文件、劳

动合同等)复印件0

6.2016-2019年年度考核表(申报人员不能提供年度考核表

的,由其单位对申报人员四年的德、能、勤、绩四方面考核并做

出综合评价意见) 0

7.技术工作总结0

8.各类表彰、奖励证书0

9.论文、专著等0

10.代表性、标志性成果等业绩材料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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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1.申报人所在单位公示材料0

12.《考核认定材料卷宗目录》 (系统导出,贴于申报材料

袋正面) 1份。

申报材料中的证书、证件、业绩成果等佐证材料复印件须由

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对照原件进行逐一审核,审核人须在复

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三、材料装订要求

1.申报材料装订要求‥除申报表外,其他申报材料应当按顺

序胶装成一整册,要有封面、封底、目录(自制)和页码0

2.申报材料不得使用拉杆、票夹,不得散放于文件、档案盒

中。不符合上述装订要求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受理。

四、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

1.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,中级职称评审费(含面试

答辩、论文鉴定费)按300元/人标准,由市工美协收取°

2.申报材料请于9月30曰前报送至市工美协,联系人:余照,

联系电话: 0523-899960030

3.为严肃职称工作秩序、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诚信体系建设、

建立诚信承诺和责任追究制度,审核部门将通过社保系统核查申

报人员单位信息。若无法查证在本地本单位缴纳社保或在本地本

单位缴纳社保不满六个月的,申报人员须提供市社会保险管理处

出具的近六个月参保证明原件或银行出具的近六个月工资流水

单原件(须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)并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等

佐证材料。对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扰乱职称评审秩序等违纪违



规行为的将进行严肃查处,严格责任追究。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加强职称政策的宣传,做好政策咨询和申

报指导工作,努力为广大专业技术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。同时要

坚持原则,严格审核把关,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全

面性,切实维护职称工作的公正、公平。实行学术造假和职业道

德失范“一票否决” ,对通过弄虚作假、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

为严肃查处、严格追责,所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,并记入市

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,记录期为3年°

附件‥《泰州市工艺美术专业中级职称考核认定条件(试行)》

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保障局 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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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泰州市工艺美术专业申级职称考核认定条件

(试行)

根据《关于开展企业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 (泰职办【2020】 5号)精神,凡在我市企业中

从事工艺美术类专业技术工作,品德、专业能力、业绩成果突出,

得到社会和业内认可的急需紧缺人才,因学历、资历等原因不能

正常申报中级,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,可申请考核认定工艺美

术专业中级职称。

第一条 参加地级市主要项目的研究、设计、制造、大修、

更新改造,在本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上做出一定成绩, 3项以上方

案实施后,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;

第二条 获得江苏省乡土人才“三带名人”等荣誉称号;

第三条 独立完成4件以上具有一定艺术或收藏价值(经市

级评审专家组认定)的工艺美术产品系列的设计、制造;

第四条 市(厅)级以上工艺美术馆、美术馆、珍品馆、博

物馆征集或收藏本人作品4件以上;

第五条 获得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、泰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等

荣誉称号;

第六条 在市级展览场所举办个人艺术展览1次以上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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